
公共卫生学院课程形成性预警与学业预警管理办法

为加强本科生修读课程的过程管理，督促学生努力学习，

形成良好学风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河北大学普通全

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(校学字〔20176 号)、《河北大学

学分制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(校教字〔2017〕20 号）

文件精神，遵循“成果导向，以学生为中心，持续改进”的

教育理念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学生应按照培养方案和教学

安排修读课程，努力完成学业。学院对学业状态较差、学习

效果不理想的学生实行课程预警和学业预警。

1. 课程形成性预警

对于在课程形成性评价过程中达成较低的学生进行课

程预警，课程预警是课程持续改进的主要着力点，是制定和

实施持续改进计划的重要依据。为了进一步提升各门课程的

目标达成度，将“事后处理”的管理模式向“事前预防”模

式转变，任课老师根据学业预警通过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分

析，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不良情况与

学习问题及时进行提示，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帮扶措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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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助学生完成学业。在课程达成度评价时，需要将这些学生

的姓名、措施、改进情况等做以记录。

2. 学业预警和无学位预警由学院具体实施，学院每学年对学

生上一学年必修课累计不及格门数达 3门及以上的学生进行

学业预警，对学生一至三年级期间修读的必修课程平均学分

绩点低于 2.0 的进行无学位预警。得 30 学分、第二学年累计

未能取得60学分或第三学年累计未能取得90学分)进行学业

警示。

3. 下达《无学位警示通知单》和《学业警示通知单》

学院对学生本人下达《无学位警示通知单》和《学业警

示通知单》,由辅导员组织填写并负责传达相关学生及家长，

学院教学工作办公室和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将警示学生名

单同时备案。辅导员与受警示学生进行谈话，并填写《公共

卫生学院学院学业警示/无学位警示学生谈话记录表》,帮助

分析原因，使其重新端正学习态度。

4. 对成绩后进的同学进行持续监督

辅导员需对本班成绩后进的同学、尤其是平均学分绩点

低于学位授予条件的同学进行持续监督帮扶，对多次受到

《无学位警示通知书》的同学、临近毕业的同学要额外关注，

督促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端正学习态度，投入更多精力到

学习中来。

5. 与家长保持联系



对于不及格成绩较多的、违反《河北大学课程考核管理

办法》有关规定的同学，班级辅导员需按照《河北大学关于

向学生家长发送特殊情况告知函的有关管理办法》,及时下发

通知函告知家长。

6. 开展毕业资格预查工作

学院需在第八学期初（四年制）和第十学期初（五年制），

开展预毕业生的毕业资格预查工作，对预毕业生是否已修满

教学计划中各环节要求的最低学分进行逐一预查。预查结果

须转交辅导员，由辅导员对有可能无法取得毕业资格的同学

进行督促与帮扶。

本办法自颁布日起开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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